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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学学车车驾驾校校不不能能代代收收考考试试费费了了
考试费和培训费分开交纳

此次会议，针对目前济南市可
以进行培训的7种车型的基准价格
(元/人·期)再次作出了明确规定。其
中，小型汽车C1和小型自动挡汽车
C2的基准价格为2600元/人·期，中型
客车B1的基准价格为3400元/人·期，
大型货车B2的基准价格为6100元/

人·期，大型客车A1的基准价格为
3400元/人·期，牵引车A2的基准价格
为3400元/人·期，公交车A3的基准价
格则为6200元/人·期。

根据规定，济南市辖区内的驾
驶人培训机构可在上述基准价格上
下浮动40%幅度内制定收费标准，这
就意味着，今后学开小型汽车驾校
收取的最高费用为3640元/人·期。

未参加任何考试

可全额退费

14日，交警部门同时向58家驾
校的参会人员发放了《汽车驾驶人
考试交费、退费明白纸》。

4月以后，因各种原因不能参与
考试需退费的，需本人持身份证、身
份条件证明、申请表、考试费收费票
据到查体受理点或济南市车管所业
务大厅办理考试申请退办业务，车管
所退办窗口出具《业务退办告知单》。

需注意的是，未参加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规定的任何科目考试的可
全额退还考试费；参加过任一科目
考试，想要中途退出考试的，则只能
拿到10元工本费的退费。

多部门将明码标价大检查

收费单位必须对收费项目和标
准进行公示，而且必须经监督检查
机构监制。省城统一设计了公示牌
模板，各培训机构要按照模板式样，
将实际执行价格和再培训实际执行
价格填好后，经市物价局价格监督
检查局监制后再行公示。

4月中旬，物价部门将联合交通
部门、公安交警部门，对驾培行业的
明码标价公示工作进行大检查，对
没有公示和不按规定公示的，将进
行处罚。遇到驾校价格违法问题时，
可拨打12358价格举报电话，一经查
实，物价部门将予以严肃查处。

本报记者 孟敏 李虎 万兵

小型汽车最高

3640元/人

本报3月14日讯(见习记者
万兵 记者 孟敏 李虎

通讯员 李东 ) 学车考试费
和培训费要分开交纳了。14日
记者从济南市交通局获悉，针
对驾考收费中的一些乱象，济
南市相关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对费用交多少、怎么交、去哪儿
交都进行了明确。

为规范济南市机动车驾驶
人培训和考试收费行为，济南
市物价局、交通运输局和公安
局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

济南市机动车驾驶人培训和考
试收费行为有关事宜的通知》。

通知规定，机动车驾驶人
培训机构应严格按照省、市规
定的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收费标
准收取培训费，不得委托中介
机构代收，严禁教练员代收代
交。学员在未查体、办理报名手
续前，培训机构不得收取培训
费；学员查体合格交纳培训费
时，培训机构应与学员签订培
训协议，明确培训收费数额，并
开具税务发票。

而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相
关的考试费、补考费，由学员自
行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
纳，培训机构或教练员不得代
收代交。

通知还规定，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和各机动车驾驶人
培训机构应在收费场所醒目位
置设立收费标准公示牌，将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文件依据和
举报电话等内容进行公示。

对于乱收费的行为，济南
市物价、交通运输和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也将建立机动车驾
驶人培训和考试收费联席会议
制度，定期通报收费违法信息。
同时构建联合执法机制，组建
联合检查组定期或不定期对收
费和公示情况进行检查。

对于新规执行时间，物价
部门表示即日起正式实施，按
照“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
的原则来执行。同时要求各驾
校做好过渡阶段的工作，不要
引起新的矛盾。同时，以上三部
门将建立收费联席会议制度。

本报记者 孟敏 李虎
见习记者 万兵

刚刚取得驾照的市民小
娄说，新驾考标准实施以后，
考试难度大了不少，自己补
考了一次。“交了5 0 0元的补
考费”，小娄说，但是自己不
明白这 5 0 0元到底包含了什
么费用。

以往完成培训学时但考试
不合格时，学员继续参加培训
收取费用并无统一标准。

以科目二为例，驾校收取
补考学员的费用往往在300至
500元不等，其中包括给车管所
的120元。

“现在油价这么贵，肯定要
收点钱的。”驾校教练员高某
称，然而对再培训的费用，他也
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能肯定有
120元的补考费。

补考培训

将计时收费

新规要求不得预收再培训
费用，严格执行再培训收费标
准。按照规定，学员自愿参加再
培训的，培训费按实际执行标
准的80%计收。实际执行标准，
则要根据鲁价费发【2013】36号
规定操作。如C1操作的基准价
格为50元/人·学时，某驾校可
上浮40%，即70元/人·学时，那
么再培训的执行标准即为56元
/人·学时。虽然具体的费用要
根据各驾校实际上浮的比例确
定，但56元/人·学时就是上限
标准。

同时，新规要求再培训学
时要通过实际计时确定，不得
提前预收。物价人员表示，对此
物价部门已与交通局会商，下

一步准备推补考卡，上车打卡
计时，据实结算，交通部门正在
部分驾校试点。目前阶段，可通
过人工等方式计时，但必须采
取计时方式，据实收费。

教练不得代收

场地适应费

“以前学车时，场地适应费
用都是直接交给教练。”市民葛
先生说，“如果不适应场地，担
心一次考不过。”

新规则对参加机动车驾驶
人考试场地适应性训练作了明
确规定。物价人员介绍，一是参
加训练是培训机构和学员的自
愿行为，不得强制。二是明确交
费主体，在培训期间是由培训
机构交纳，培训结束后，考前学
员自愿适应场地要由学员交
纳。三是培训机构和教练员不

得代收代交。

14个点供学员

自行交费

文件规定，严禁中介机构
或教练员代收培训费，培训费
由学员自行到驾驶人培训机构
交纳。

“驾驶员培训机构代收的
方式容易出现收费不明、退费扯
皮的问题，这也是投诉热点。”为
解决这个问题，通知规定，培训
费的收取和退费由驾驶人培训
机构负责。考试费和补考费的收
费和退费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负责，并由学员自行到交警
部门设立的交费点交纳。

工作人员介绍，交警部门
在全市设立了14个交费点，学
员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交
费点交纳考试费、补考费等。

本报3月14日讯(见习记者
王皇 通讯员 周中海

实习生 李祯林) 14日，记者
从济南市市政局了解到，二环
南路快速路东段工程将于18
日开工建设，届时将分段分区
实施半封闭施工，工程施工期
间将提供不少于四车道的通
行条件，公交线路不调整，公
交数量不减少，K52路和121路
公交车正常行驶。

14日下午4点，记者在鲁
能领秀城附近的二环南路东
段工程段看到，现场已开始施
工前的准备工作，十多个工人
正在一个车道的一小段道路
上进行围挡施工，工人们正在
进行水泥作业。虽然已接近下
班时间，但路上车辆并未受太
大影响，仍有序排队前行。现
场工作人员孔先生介绍，目前
正在修便道，准备二环南路高
架桥的二期工程，以方便施工
开始后的行人和车辆通行。据
介绍本次工程铺路4 . 09公里，

高架桥4 . 85公里。
二环南路高架东段18日

进行半封闭施工，市政部门表
示，施工期间交通采取“半封
闭施工的组织方案，确保车辆
通行，分段分区域实施，灵活
调整封闭时间，一旦具备条件
立即放开交通”的措施进行组
织，以方便市民出行。

工程施工期间为保持一
定的通行能力，将提供不少于
四车道的通行条件。施工期
间，为保证沿线居民的必要出
行，公交线路不调整，公交数
量不减少，K52路和121路公交
车正常行驶。

施工期间沿线设置临时
慢行一体空间，交叉口处保留
行人过街设施，加强安全防护
工作。周边道路将选择合理位
置设置交通诱导标志。

区域内和沿线单位的对
外交通则利用区域内的其他
道路分流，并引入外围的道路
网系统。过境交通利用绕城高

速及外围省道、国道的分流解
决。

施工期间，南北方向行驶
的部分车辆可绕行阳光新路、
英雄山路、玉函路、舜耕路、二
环东路。东西方向行驶的部分
车辆可绕行七里山路、万寿

路、千佛山南路、历阳大街、玉
函小区南路、济大路、六里山
路以及经十路。行人、非机动
车交通利用两侧便道组织，保
证正常出行。过往大型货车需
向南绕行南绕城高速、向西绕
行西绕城高速。

学学车车将将推推补补考考卡卡，，每每学学时时5566元元封封顶顶
补考培训费将计时据实收取

二二环环南南路路东东段段工工程程1188日日开开工工
半封闭施工，公交线路不受影响

二环南路东段工程西起舜耕路
以东60米，与在建的英雄山立交相
接，向东至搬倒井立交(拟建)，全长
约4 . 85公里，规划红线宽60至80厘
米，全线采用高架快速路加地面辅
道组合形式，高架快速路双向6车
道，地面道路双向8车道。工程主要
为高架桥、地面道路、管线施工，计
划2015年底竣工通车。

二环南路是济南市快速路网
“三横五纵”系统中的重要部分，建
成后，将与二环西路、北园大街、二
环东路、经十路、顺河高架构成路网
骨架，共同组成主城区的交通保护
壳，既满足片区长距离对外交通需
求，又屏蔽过境交通，疏解进出中心
城区交通压力，成为主城区外围的
快速机动车走廊。

交通采取“半封闭施工的组织
方案，确保车辆通行，分段分区域实
施，灵活调整封闭时间，一旦具备条
件立即放开交通”的措施进行。

施工期间，东西方向行驶的部
分车辆可绕行七里山路、万寿路、千
佛山南路、历阳大街、玉函小区南
路、济大路、六里山路以及经十路。

二环南路东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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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行示意图。（市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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